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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办〔2013〕23号 

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潮州市陶瓷

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委

会： 

《潮州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方案》业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

问题，请迳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反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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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方案 

 

为切实加强对我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的领导，

探索、总结和推广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的经验做法，切实解决

我市陶瓷垃圾污染环境问题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，促

进我市陶瓷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和部

署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全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

的目标任务，坚持“标本兼治、分类收集、综合利用、变废为宝”

的基本原则，按照先试点、后推广的要求，集中力量清理整治试

点区域内陶瓷废物污染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着力解决陶瓷废物污染

环境突出问题，建立健全陶瓷废物回收利用长效管理机制，为下

一步全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工作的铺开提供切实可行的成功

经验，确保全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工作高效有序开展，促进

我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二、试点区域、时间和目标 

（一）试点实施区域。 

潮安县古巷镇、枫溪区长德片区。 

（二）试点实施时间。 

5 月 15日至 6月 1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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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试点工作目标。 

通过开展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，切实解决陶瓷废

物污染环境的突出问题。同时，以此为契机，配套成立陶瓷产业

镇（办事处）、村（居委会）的陶瓷废物收集运输队，并建立陶瓷

废物集中收集、规范运输、定点处置、循环利用的长效机制，切

实提高陶瓷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置的能力和水平。 

三、工作机构 

为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

用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罗文甲（市政府） 

副组长：曾裕群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）、刘民伟（市环境保

护局） 

成  员：潮安县政府、枫溪区管委会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环境保护局各一位领导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

信息化局，主任：曾裕群（兼）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设立陶瓷废物集中收集点，成立收集运输队。古巷镇

和枫溪区长德片区要结合实际，合理规划，在5月 31日前完成陶

瓷废物集中收集点的设置，并各成立陶瓷废物收集运输队2支，

每支运输队按不超过 30 万元购置费的额度配备小型铲车和运输

车若干辆，费用由试点单位先行垫付，待试点工作完成后，由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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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、镇（办事处）三级财政按4:4:2 的比例给予补助（具体

由试点单位向各级经信部门提出申请）。试点单位要确保陶瓷废物

收集运输队在试点工作期间能正常运作。 

（二）制定陶瓷废物回收方式和处理措施。古巷镇和枫溪区

长德片区要在6月5日前对辖区内的陶瓷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清查，

按照“有陶瓷废物处理能力”和“没有陶瓷废物处理能力”进行

分类登记造册。对于有处理能力的企业产生的陶瓷废物，由企业

自己进行回收利用；对于没有处理能力的企业产生的陶瓷废物，

要签订协议委托回收利用单位处理，或与村委会签订协议自己（或

委托陶瓷废物收集运输队）运往陶瓷废物收集点，由陶瓷废物收

集运输队联系回收利用单位进行处理。陶瓷废物收集运输队可按

企业规模、陶瓷废物的类型或产生量向企业收取一定的费用（具

体方案由试点单位自行制定）。 

（三）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工作。在 6 月 6 日至 10 日共五天

的时间，古巷镇政府和长德办事处要集中力量对辖区内现有乱堆

乱放在道路、沟渠、堤围、耕地等地的陶瓷废物进行清理、分类、

收集，并运至陶瓷废物综合利用单位进行利用或妥善处理。同时,

要落实相应措施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继续乱堆乱放陶瓷废物。

对没经过镇（办事处）、村（居委会）规划同意设立的非法陶瓷废

物堆放点一律进行清理取缔。 

（四）规范陶瓷废物分类收集、存放行为。陶瓷生产单位必

须做好陶瓷废物的分类收集，不得将生活垃圾等其他废物混入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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瓷废物中。陶瓷生产单位必须在厂内设立专门的陶瓷废物临时贮

存设施或场所，不得将陶瓷废物乱倒乱扔到厂外。陶瓷生产单位

要建立陶瓷废物产生量和流向等有关资料档案，接受有关部门的

检查。试点单位要对辖区内的陶瓷生产企业进行清查，将本次整

治内容及要求逐一通知各陶瓷企业，并调查企业陶瓷废物处置去

向，将去向情况进行登记造册。 

（五）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。试点单位要在整治行动的同

时，结合实际，建立健全有关陶瓷废物监管的长效机制和收集点、

收集运输队的管理制度，并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。要探索引入市

场经济运营模式，引导更多的企业进入陶瓷废物综合利用产业，

积极探索陶瓷废物综合利用产业新模式。当前要探索建立与绿环

公司、富丽天奥石建材有限公司等陶瓷废物综合利用单位的长效

合作机制，具体工作方案分别由枫溪区管委会、古巷镇政府制定

实施。 

（六）总结推广经验做法。试点单位要认真总结治理陶瓷废

物、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做法，届时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实

施。 

五、责任分工 

为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，实现预期目标，本次试点活动按

“属地管理负责为主、市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”的方式进行如

下责任分工： 

潮安县政府和枫溪区管委会职责：负责组织实施试点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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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县（区）相关部门支持参与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，

并定期向市协调领导小组书面汇报工作进展情况。 

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职责：负责市协调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事

务。 

市环境保护局职责：配合有关单位进行整治工作，开展执法

活动。 

市财政局职责：落实有关配套经费。 

六、方法步骤 

试点工作从5月 15日起至6月 15日止，分三个阶段组织实

施。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5月 15日-5月 20日）。 

召开全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动员会议，各相关

县（区）、镇（办事处）、村（居委会）要相继召开动员会议，动

员部署有关工作。各级、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宣传新闻媒体，

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大力营造浓烈舆论氛围，增强各陶瓷企

业的环保意识，促使各相关企业主动配合和参与陶瓷废物综合整

治利用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整治实施阶段（5月 21日-6月 10日）。 

1.各试点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立即对辖区内企业的陶瓷废

物落实监督管理，对现有的陶瓷废物及时按要求进行分类处理，

并将期间陶瓷废物处理情况进行详细登记汇总后报送市协调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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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试点单位要迅速建立陶瓷废物收集点，成立陶瓷废物收

集运输队，制定落实与陶瓷废物综合利用单位的合作协议，全面

对乱堆乱放的陶瓷废物进行整治、分类、收集，并运送到陶瓷废

物综合利用单位进行回收利用。 

（三）总结推广阶段（6月 11日-6月 15日）。 

试点单位要认真梳理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，形成书面材

料上报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市将总结试点区域的经验做法，结合各地实际，以点带面，在全

市范围内进行推广实施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

作是市委、市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，整治陶瓷废物污染环境问题，

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产、生活，关系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，

也是我市增创环境新优势的迫切需要。试点工作是全市陶瓷废物

综合整治利用的第一仗，关系到全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工作

能否顺利开展，各试点单位和有关县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各有

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，相应成立领导机构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

组织协调，确保试点工作圆满完成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。各试点区域和所在县、区政府

（管委会）要结合各地实际，制定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

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进度要求，层层分解落实责任，确保专

项经费，切实做到责任、措施和资金“三到位”， 扎实有效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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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。 

（三）各司其职，协调配合。有关县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和

市直各有关部门必须按照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的责

任分工和协调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顾全

大局，协作配合，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 

（四）严肃纪律，依法整治。试点单位和各有关部门要加强

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坚持依法行政，做到文

明整治、规范整治、公正整治，杜绝整治的随意性。决不允许借

机乱收费、乱罚款，决不能因工作方法简单、态度粗暴而引发社

会矛盾，影响稳定。 

（五）加强督导，确保实效。试点工作期间，市协调领导小

组将不定期对试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。各有关县、区政府（管委

会）也要切实加强对各自负责的试点工作的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，

立即整改，确保试点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各县、

区要指定专门联络员，负责对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汇总，

并按周向市协调领导小组作书面汇报。各县、区的试点工作领导

机构、方案和联络员信息要在本方案印发的6天内上报市协调领

导小组备案(具体报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，电话：2120309，传真：

2120330，电子邮箱：cznyk2120309@163.com)。 

 

附件：1.《潮州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时间安排表》 

2.《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名单》 



附件 1 

潮州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 

时间安排表 
 
时   间 工 作 内 容 负责部门 备注 

15 日 

⑴制定试点工作方案； 

⑵明确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协调

领导小组； 

⑶召开试点工作动员会议。 

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 
 

16 日 
试点区域所在县（区）召开县（区）动员会，成

立领导小组，制定试点方案。 

潮安县政府、枫

溪区管委会 
 

17－

20 日 

试点区域成立有关工作机构、队伍，召开动员会，

部署试点工作。 

古巷镇政府、枫

溪区长德办事处
 

第

一

阶

段 

  

动

员

部

署 

5

月

15

日

至

5

月

20

日 18－

20 日 

悬挂横幅，张贴标语，运用广播、宣传车等工具

进行多形式宣传。 

试点区域的各行

政村（居）委会
 

5月21

日- 

31 日 

⑴设立集中收集点； 

⑵成立陶瓷废物收集运输队。 

古巷镇政府、枫

溪区长德办事处
 

6 月 1

日-5

日 

⑴对辖区内的陶瓷生产企业进行清查，按照“有

陶瓷废物处理能力”和“没有陶瓷废物处理能力”

进行分类，并登记造册； 

⑵试点单位与陶瓷废物综合利用企业协商并签

订废瓷回收利用协议书。 

古巷镇政府、枫

溪区长德办事处
 

第

二

阶

段  

 

整

治

实

施 

5

月

21

日

至

6

月

10

日 
6 月 6

日-10

日 

⑴试点单位组织各村（居）委会、企业和收集运

输队等对辖区内的陶瓷废物进行全面清理、分

类、收集，并运送到废瓷综合利用企业回收利用；

⑵清理取缔非法陶瓷废物堆放点； 

(3)建立长效机制，制订陶瓷废物管理制度、陶

瓷废物收集点和收集运输队管理制度，规范陶瓷

废物分类收集、存放行为。 

古巷镇政府、枫

溪区长德办事处
 

11、12

日 

试点单位认真梳理总结试点工作情况，形成书

面材料上报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

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潮安县政府、枫

溪区管委会 
 

第

三

阶

段 

 

总

结

推

广 

6

月

11

日

至

15

日 

14、15

日 

市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

组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，以点带面，在全市

范围内进行推广实施。 

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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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陶瓷废物综合整治利用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名单 

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3 年   月    日 

 姓 名 单   位 职  务 联系电话 

组  长     

副组长 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成  员 

    

    

    联络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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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月 13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